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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教师教育学科领域建设的意见 

 

  为实现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师范大学”的战略目标，突

出师范大学的办学优势和办学特色，确立教师教育学科领域

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面建设教师教育及其支撑学科，开

展国内领先、世界一流水平的教师教育，引领中国教师教育

的改革与发展，依据《东北师范大学学科发展与建设规划纲

要》制定本意见。 

  一、教师教育研究院为东北师范大学开展教师教育的实

体性办学机构和教师教育学科领域建设的责任单位，代表学

校统筹负责教师教育学科的规划与建设，承担教师教育学科

领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团队建设”三位一体的建设职

责，开展教师教育领域内的学术交流与社会服务。 

  二、教师教育研究院下设教师教育研究所（含全国中小

学继续教育研究中心）、学科教学研究中心、教师教学发展

中心、创新实验区建设办公室（含拟建的研训中心）、综合

办公室等学术和管理机构。 

  三、成立东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术委员会，负责教师



教育领域内学术咨询、评价与决策，及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

审等事项。 

  四、教师教育领域学科建设实行二级 PI 制管理。学校

层面实行教师教育研究院院长负责制，负责全校教师教育领

域的学科建设；学科方向层面由研究院院长聘任的学科方向

带头人负责，负责本学科方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团队

建设”三位一体的学科建设职责。具体按照《东北师范大学

关于实行重点学科方向带头人负责制的暂行规定》执行。 

  五、建设一支专兼结合、国内领先水平的教师教育师资

队伍。 

  1．扩大教师教育学科领域教师编制和岗位规模，打造

一支专门的教师教育研究队伍。教师教育学方向教师编制为

10 人，课程与学科教学论方向教师总编制为 80 人，在不占

用相关学院编制、岗位资源的基础上，教师教育相关学院学

科教学论教师的编制（基数为 3个）和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由

教师教育研究院统一核定和配置。 

  2．学科教学论教师在教师岗位和人员身份保留在原学

院不变的基础上实行双重管理。学科教学论教师的教学和院

内工作安排及考核由所在学院负责，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安

排及考核由教师教育研究院负责。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工作在

学院教学考核推荐的基础上，由教师教育研究院统一组织开

展评聘工作。 



  3．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的力度，建立人才蓄水池。设

立教师教育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岗位和师资博士后岗位；通

过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和直博生等倾斜性政策，为学科教学

论队伍储备力量。对于学科教学论师资博士后，实行在站期

间在教师教育研究院工作、考核通过后进入相关学院的制度。 

  4．聘任或兼聘热爱教师教育、对学科知识具有系统把

握和丰富师范生培养经验的专业教师参与学科教师培养；聘

请附中、附小及实验区骨干教师为兼职教师，建设一支认真

负责、素养高、指导能力强的兼职教师队伍，与各学科教学

论教师组成学科团队，参与师范生的实践指导、教育硕士的

培养和协作研究。 

  六、教师教育研究院负责教师教育、学科教学论方向的

学术研究生和教育博士的培养及管理工作，单独招生并聘任

研究生指导教师。 

  七、教师教育研究院以“探索与创新中国教师教育模式”

为重大学术问题，在教师教育研究院的统一规划与组织下，

实行“问题引领、任务驱动、目标管理”的学科建设方式，

协同全校教育学、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它相关学科领

域开展协同科研攻关和教师教育实践，为国家、学校和学院

教师教育改革与创新提供政策咨询和研究成果，切实提升本

学科和学校的教师教育质量，引领中国教师教育的发展。 

  八、支持教师教育研究院建立广泛的国际协作交流平台，



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开展实质性的高水平合作；倾

斜性奖励教师教育领域的国际化学术成果，全面提升教师教

育的国际化水平。 

  九、教师教育研究院负责创办教师教育研究方面有影响

的专业学术期刊，并致力于期刊的国际化发展，为教师教育

学科发展提供学术平台，扩大学术影响。 

  十、理顺教师教育研究院与研究生院、教务处等管理部

门和相关学院在师范生实践教学方面的职能分工。研究生院

和教务处负责师范生的实践教学管理，教师教育研究院负责

实践基地建设和学生的实习工作指导，各学院负责按照培养

方案具体实施实践教学工作。 

  十一、开展好学科教师教育工作是相关学院的基本职责，

院长统筹负责本学院教师教育发展事项，致力于使本学院的

教师教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十二、学校设立教师教育学科建设专项资金，由教师教

育研究院根据学科发展需要，以学科建设目标和任务立项的

方式促进学科建设。 

  十三、教师教育研究院内设教学、科研管理岗位，不设

行政级别，实行学术性管理岗位津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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